项目审批内部联动流程图




涉水工程洪水影响性评价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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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及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图









                       




水利工程开工审批流程图









                                           根据意见修正后




永久性、临时性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流程图













行政执法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流程图














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规划土地建设综合执法查处流程图


         


                               一般程序

备案审查

竣工验收备案工作流程图








建设单位提出申请，提交流程审批表与相关资料





规划办对设计方案与施工图审查





土地部门备案





城建档案馆归档





处领导审批





规划技术服务部审核并按规定收取规划技术服务费





招标办备案





规划办审查一书两证办理情况，涉水项目请水务、防汛部门参加








申请材料：


1、拟建申请书2份；


2、建设项目所依据的已批准文件1份；


3、具有相应资质设计单位做出的建设项目的初步方案；


4、承接项目前期工作单位的资质证明。





不符合


行政许可条件





材料齐全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受  理





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之补齐





现场勘察





组织进行评审，形成评审意见书





审批





材料不全





不予受理





告知申请人





评审通过





评审未通过











申请人提出申请





水务办受理


1、审查报件材料是否齐全、合法；


2、告知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及举报投诉方式。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不符合要求，退回申请人补正，并一次告知补正内容





1、审批报告；


2、建设项目报告书文本；


3、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环境报告书；


4、立项报告；


5、防洪规划书；


6、专家评审意见。





组织专家评审、听证、现场察勘





水务办提出办理意见及提出审核意见。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专家评审、听证、现场察勘时间除外）





未通过审批，水务办及时通知申请人。





处领导审批。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水务办根据审批意见拟制相关批准文件，报处领导签发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送达申请人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


1、水利工程开工申请书；


2、项目法人组建批准文件；


3、工程初步设计批准文件；


4、中标通知书；


5、施工、监理等合同副本。


以上申报材料，一式二份。








水务办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退还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不全，告知当事人补正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处领导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签署批准意见：


1、在《开工报告书》上签署批准意见，签署日期即为主体工程开工起始日期；


2、将有关资料退还申报人。


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送达申请人





需预审的项目，申请人提交《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表》及相关材料





审查材料（规划办、国土办）





材料齐全





材料不齐全





当场或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的材料





国土办会同规划办审核材料内容





审核符合景区总体规划要求和景区用地法律法规条件，填写《景区建设项目审查审批流程表（核）》。





审核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书








拟订审查意见





报国土办负责人审核签字





移交规划部门审查，办理相关手续





整理资料归档





检查计划





两名及以上人员深入现场进行检查





违规违法





 查出隐患并形成记录





 督促责任单位整改





 复查





未整改，依法进行查处





整改完毕，资料归档





水资源


开发





水资源


利用





水资源


节约





水资源


保护





管理检查监督





不服从管理或违法的





按法律、法规实施处理

















巡查、受理举报





初步调查、取证、笔录





立案报处审批





履行执法处罚





备案结案





应诉





一诉





二诉





申请法院强制执法





起诉





行政复议





送达处罚决定书





听诉





告知相关权利





报管委会审批





报规划土地处审批





呈批初步意见





深入调查取证，认定违法事实，现场勘察收集资料（协助部门：园林、综治、环保、消防等）





发停工通知





建设单位提交竣工验收申请





对建设相关手续进行复核





建设手续完善，参加竣工验收，提出整改意见





手续不完善，要求建设单位完善相关手续





整改完毕，办理竣工备案


（建设项目档案闭合管理）









32

